


附件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课堂教学管理规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中发（2016) 31号）文件精神， 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目

标，建设优良的师德师风，维护稳定的教学秩序？树立良好的教

风、学风，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1.坚持依法依规，规范课堂教学管理。 教师要严格遵守《高

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政治立场坚定，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教学全过程，严禁在课堂上传播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或错误的

言论和内容；在课堂上不得有侮辱他人、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宣 

传迷信思想，违背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以及有损教师形象的言

行等。

2.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做到言传 

身教，率先垂范，以自身的示范作用引领学生树立良好的纪律观

念和学习态度，对学生既严格管理又关心爱护；充分挖掘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和德育素材， 切实做到价值引领与知识讲授相结合。

3.全员参与，确保质量。 具备资格的全体教师要在教学第一

线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新开课教师和开新课教师须经认真准备，

并参加试讲，确认能够保证教学质量，方准上课；任课教师一经

确定、 开课，中途不准调换， 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调换时，须严格

按规定手续审批；任课教师业务水平低，教学效果差，学生反映

η／“
 








